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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3月23日 星期一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分红派息登记日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30元（含税），每10股送红股2

股。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瑞医药 6002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笑含

办公地址 江苏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电话 0518—81220983

电子信箱 liuxiaohan@hrs.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涵盖抗肿瘤药、手术麻醉类用药、特殊输液、造影

剂、心血管药等众多领域。根据营业执照，公司主营业务是片剂（含抗肿瘤药）、口服溶液剂、混悬剂、无菌

原料药（抗肿瘤药）、原料药（含抗肿瘤药）、精神药品、软胶囊剂（含抗肿瘤药）、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

药）、粉针剂（抗肿瘤药、头孢菌素类）、吸入粉雾剂、口服混悬剂、口服乳剂、大容量注射剂（含多层共挤

输液袋、含抗肿瘤药）、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含非最终灭菌），生物工程制品（聚乙二醇重组人粒

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硬胶囊剂（含抗肿瘤药）、颗粒剂（抗肿瘤药）、粉雾剂、膜剂、凝胶剂、乳膏剂的制

造；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一般化工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通过科学管理制度的构建和先进技术的运用确保采购质量与效率。 在制度上，完善供应商筛选

以及跟踪制度，重点把控大宗物料招标，规范化工原料招标采购，强化对子公司物料招标采购的管理，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招标机构并推行人员轮岗；在技术上，构建集团采购平台，通过生产系统增加合格供应商

等方式，加大招标力度，最大程度降低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在生产方面，公司本着“诚实守信，质量第一”的原则，集中发挥人才、设备、资金等优势，始终保持质

量上的高标准，公司所有的生产线均已通过新版GMP认证。 为努力成为国内质量标准的领跑者、国际质

量标准的竞争者，公司自2005年开始就把生产体系目标瞄准了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拥有一流生产设备、

国际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在管理方面，公司根据美国FDA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要求，聘请国际一流的

质量控制专家，建立了以质量体系为中心的GMP六大管理体系，将GMP贯彻到原料采购、药品生产、控制

及产品放行、贮存发运的全过程中，确保所生产的药品符合预定用途、注册要求和客户要求。

3、销售模式

公司秉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合理配置资源” ，围绕“专注始于分线，专业成就未来” 的

销售理念，2018年开始，建立产品线事业部制，在公司层面成立肿瘤事业部、影像事业部、综合产品、手术

麻醉事业部，不断创新思路，完善人员组织构架，推进分线销售改革，转变营销模式，逐步建立“四纵一

横”的专业化营销体系。 目前，公司已经构建了遍及全国的销售网络，形成了专业、规范、有序、完善的销

售体系；同时，公司立足于打造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体系，不断提升各部门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为做深做

透市场、做大做强产品的销售目标夯实基础。

（三）行业情况

2019年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3908.6亿元，同比增长7.4%，高于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3.6个百分点。 发生营业成本13505.4亿元，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同期整体水平1.6个百分点。 实现利润总额3119.5亿元，同比增长5.9%，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同期整体水平9.2个百分点。 医药制造营业收入利润率约为13.05%，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高于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7.19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公司行业地位

恒瑞医药是国内知名的抗肿瘤药、手术用药和造影剂的研究和生产基地之一。 公司产品涵盖了抗肿

瘤药、手术麻醉类用药、特色输液、造影剂、心血管药等众多领域，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品布局，其中抗肿

瘤、手术麻醉、造影剂等领域市场份额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国内医药创新和高质量发

展的代表企业，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并在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会中荣获“2019中国化学制药

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 、“2019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创新型优秀企业品牌”等众多荣誉。

（五）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2019年各项经济指标较快增长，主要驱动因素为以下方面：一是创新成果的收获。创新成果的逐

步收获对公司业绩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 二是公司产品结构优化。 随着公司产品结构调整，以手术麻醉、

造影剂为代表的公司非抗肿瘤药产品在各自治疗领域内逐步扩大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未来，公

司将继续稳步推进研发创新和制剂产品的国际化，同时，也将着力于产品结构的优化提升，确保公司业绩

可持续增长。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7,556,475,

495.47

22,361,229,608.42 23.23 18,039,384,776.48

营业收入

23,288,576,

607.05

17,417,901,050.02 33.70 13,835,629,36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28,027,519.56 4,065,609,716.04 31.05 3,216,647,99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78,851,

425.83

3,802,502,271.50 30.94 3,101,452,85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75,324,

520.14

19,728,178,442.95 25.58 15,367,821,35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6,832,867.29 2,774,212,734.45 37.58 2,547,385,41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0 0.92 30.43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 0.91 31.87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2 23.6 增加0.42个百分点 23.28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966,854,058.57 5,059,445,976.03 6,918,746,432.39 6,343,530,14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2,604,210.25 1,219,857,588.96 1,322,431,599.26 1,593,134,12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4,977,491.43 1,133,778,910.38 1,247,237,854.24 1,442,857,16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238,760.10 1,025,251,356.60 1,155,609,166.03 1,208,733,584.5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2,7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0,7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恒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78,030,

577

1,068,183,

463

24.1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达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2,855,

591

661,633,

544

14.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0,205,

415

524,529,

539

11.86 0 无 0 其他

连云港恒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5,892,

599

215,355,

594

4.8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22,018,

367

185,119,

427

4.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520,

883

149,194,

088

3.37 0 质押

60,764,

000

国家

上海有沃科技有限公司

18,755,

572

112,533,

430

2.5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中国基金

23,299,

405

78,695,271 1.78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041,

665

66,249,

992

1.5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842,

460

41,054,

758

0.93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 公司营业收入232.89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05%。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

范围。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Renascent�Biosciences�LLC 设立，以美元现汇出资

广东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设立，以货币出资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 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

“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云曙

2020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0-025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12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3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全体9名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详细公告请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联董事孙飘扬先生回避表决，其余8名董事参与表决。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

七、《关于核销公司部分财产损失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由于公司部分产成品、原辅材料过期失效、破损以及工艺验证产品不能上市销售等原因，造成存货损

失10,878,759.21元；由于技术进步、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烈腐蚀，部分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

备需清理，造成固定资产报废净损失1,311,360.68元；由于部分应收账款长期无法收回，造成坏账损失4,

052,859.24元。

连云港连瑞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此出具了“连瑞所[2020]006”号所得税前扣除鉴证报告，资料均

已报税务部门备案，现申请核销以上财产损失。

八、《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九、《公司章程修正案》（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一、《2019年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鉴于

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体系建设和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经考察同行业、同地区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

并结合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量及独立董事工作的专业性，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将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标准从原来每人每年人民币6万元（税前）调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0万元

（税前）。

十三、《2019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四、《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五、《关于调整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详

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九、十二项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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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12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3月1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认为：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

2、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真实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

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三、《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四、《关于核销公司部分财产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五、《关于调整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须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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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3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2股

●本次利润分配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简要原因说明：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行业，医药行业具有高投入、

高风险的特性。 尤其是公司目前正处于仿制向创新的转型时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创新药的国内外

临床试验；其二，公司目前正在连云港、上海、成都等地进行各种剂型车间的改扩建，需要投入较大资金；

其三，公司在未来的一年计划投入较大资金，加大和国际研发机构的合作，争取在创新药的研发储备更多

的产品资源。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为5,328,027,519.56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547,605,445.61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19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

1.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0元（含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

422,814,19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17,247,265.31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

为19.09%。

2.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22,814,197股，

本次送红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5,307,377,037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

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328,027,519.56元，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

金红利总额为1,017,247,265.31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30%，董事会对本

次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如下：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行业，医药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尤其是公司目前正处于仿制向创新

的转型时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创新药的国内外临床试验；其二，公司目前正在连云港、上海、成都等

地进行各种剂型车间的改扩建，需要投入较大资金；其三，公司在未来的一年计划投入较大资金，加大和

国际研发机构的合作，争取在创新药的研发储备更多的产品资源。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资金需求

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状况所做出的重要决定， 留存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以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外延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公司现行的

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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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日成立 （由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

业）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105-6号2201室

执业资质：江苏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案件管理人资格，司法

鉴定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等。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詹从才

合伙人数量：41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截至2019年12月31日）：308人，较2018年末增加35人；有212名注册会计师从事

过证券服务业务。

从业人员总数：788人

3.业务规模

2018年度业务收入：2.96亿元

2018年度净资产：6,619.74万元

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为23家上市公司提供2018年年报审计服务，年报审计收费总额4,

209.55万元。 服务的上市公司涉及行业主要包括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文体、娱乐业、金融业、信息、软件

和技术服务业等，总资产均值约217.53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用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方式提高投资者保护能力，职业

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8,000万元。 相关职业责任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近三年未因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因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两次，具体如下：

序号 处理类型 处理机关 处理决定文件号 处理日期

是否影响目前

执业

1

行政监管措施

（警示函）

江苏证监

局

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19]29号

2019年3月21日 否

2

行政监管措施

（警示函）

江苏证监

局

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0]25�号

2020年2月21日 否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姜启晓，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年起从事审计工作，至今为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

审计、IPO�申报审计、新三板申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等证券服务。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起从事审计工作，至今为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

计、新三板申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等证券服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薛婉如，中国注册会计师，1999年起从事审计工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多年。近

三年从事审计项目的质量复核工作，负责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项目成员无在其他机构兼职的情况。

2.�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相关人员无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2019年度的审计费9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35万元。经协商，2020年度的审计费9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35万元。 本期审计费用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定，本期年度审计费较2019年度增长5万元，

内控审计费用与2019年度费用相同。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查，苏亚金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为公司提供2019

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工作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为

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我们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对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其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过程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作审计实事求

是，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 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等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同意续聘苏亚金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独

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决定其报酬的议案》，并基于独立判断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在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为公司提供2019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服务工作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

延续性，我们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公司拟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经与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公司

拟支付2020年度的审计费9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35万元。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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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7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2017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7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制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公司独立董事李援朝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

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

2、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17年11月3日起

至2017年11月14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于2017年11月18日披露了《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7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苏恒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江苏恒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17年11月24日披露了《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7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7年

11月23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以33.22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57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

596.8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法律意见》。

5、2018年1月18日，公司完成了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并于2018年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因授予日后有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资金压力，自愿放弃其获授的部分和全部限

制性股票共计20.3万股，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596.8万股调整为1,576.5万股，授予人数由573

人调整为564人，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日为2018年1月18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6、2018年7月1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林通炯、赵聪、张熹、

蒋辉、陈刚、蒋杰、刘毅、董娟、房澍名、江来、刘惠龙和王立坤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并

注销上述12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65,300股，回购价格为25.4538元/股。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 截至

2018年11月1日，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合计365,300股的过户工作，并于2018年11月5日予以

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3,682,442,449元减至3,682,077,149元。

7、2018年11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及授予的议案》，同意将2017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390万股， 确定以2018年11月1日作为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并以31.61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420名激励对象授予390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实。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数量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8、2019年1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议案》，确定激励对象除林奉儒等10人外，均满足限制性股票解

锁条件，可足额解锁限制性股票。 解锁股票数量共计7,981,220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1月

22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林奉儒等10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18.356万股，回购价格为25.453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

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

9、2019年1月25日，公司完成了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登记工作，并于2019

年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结果的公告》。 因授予日后有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资金压力，自愿放弃其获授的部分和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1.5092万股， 授予数量由390万股调整为378.4908万股， 授予人数由420人调整为

412人，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日为2019年1月25日。

10、2020年3月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的情况说明

经2019年2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19年3月8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分红派息登记日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20元（含税），每10股送红股2股。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3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9年3月28日。

2019年12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0年1月16

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其中，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20人，需回购的授予数量共计161,620股。

1、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缩股、派息、配股或增发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派息时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时调整方法如下：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

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调整为：

P＝（P0-V）/（1＋n）=（31.61-0.22）/（1+0.2）=26.1583元/股

2、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获得的其他恒瑞医药股票进行回购。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时调整方法如下：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总数量应调整为：

Q＝Q0×（1＋n）=3,784,908×（1+0.2）=4,541,890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应调整为：

Q＝Q0×（1＋n）=161,620×（1+0.2）=193,944股

3、回购资金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金额为5,073,245.34元。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

案》，相关首次授予以及预留限制性股票不满足全部解锁条件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由公司一并回购注销。

回购总金额调整为11,976,845.46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情况

相关首次授予以及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有限售条件股份共减少522,246股，总股份共减

少522,246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422,291,951股。 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899,194 -522,246 18,376,94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403,915,003 0 4,403,915,003

三、股份总数 4,422,814,197 -522,246 4,422,291,951

四、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公司

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公司对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对2017年度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调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流程合规。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调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调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回购价格，其内容和程序均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

等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已经履行了迄今为止应当并能够履行的必要程序，公司仍需就本次调整

事宜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

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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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和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股份总数有所变动，根据我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拟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同时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现行条款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422,814,196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06,750,341元。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4,422,814,196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5,306,750,341股。

本章程修正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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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4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4月16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4月16日

至2020年4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

的议案

√

7 公司章程修正案 √

8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19年度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相关公告披露于2020年3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上述全部议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2、 特别决议议案：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76 恒瑞医药 2020/4/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

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

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

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

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

件）。

2、参会登记时间：2020年4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4、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地址：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3、联系电话：0518-81220983，传真：0518-85453845，电子邮箱：

shangqingming@hrs.com.cn

4、联系人：尚先生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7 公司章程修正案

8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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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恒瑞医药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会议时间：2020年3月24日上午10:00-11:00

●会议形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已经刊登在2020年3月23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召开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战略、现金分红等具体情况进行充分交流。

二、说明会的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20年3月24日上午10:00-11:00

召开形式：网络互动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0年3月24日前通过本通知后附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

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2020年3月24日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尚先生

联系传真：0518-85453845

联系邮箱：shangqingming@hrs.com.cn

特此通知。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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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或“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加巴喷丁胶囊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公司加巴喷丁胶囊通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加巴喷丁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0.1g、0.3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B1950018、CYHB1950019

批件号：2020B02617、2020B02618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 [2015]44号） 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2019年1月，公司递交的加巴喷丁胶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受理。 适应症为1.疱疹感染后神经

痛：用于成人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 2.癫痫：用于成人和12岁以上儿童伴或不伴继发性全身发作的部分性

发作的辅助治疗。 也可用于3～12岁儿童的部分性发作的辅助治疗。

加巴喷丁胶囊由美国Warner-Lamber公司开发，1993年5月10日首次在英国获批上市，同年12月获

FDA批准在美国上市，2000年Warner-Lamber公司被美国Pfizer公司收购。 2000年10月获批在德国上

市，商品名为Neurontin?。2010年10月加巴喷丁胶囊获准进口中国，规格为0.1g、0.3g和0.4g，用于治疗癫

痫，进口注册许可证已于2014年12月到期。 截至目前，公司加巴喷丁胶囊为首家获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的产品，另有江苏恩华、北京四环、山东朗诺在审评审批中。 经查询IQVIA数据，加巴喷丁胶囊2019

年全球总销售额约为83,145万美元，美国销售额约为263,644万美元，国内销售额约为1,610万美元。

截至目前，该产品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906万元人民币。

二、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

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品种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

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公司的加巴喷丁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

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

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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